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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02年 4月 22日至 5月 2日 

  联合国新闻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的合并： 

继续执行东道国政府的意见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新闻部继续执行已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合并的各

联合国新闻中心的东道会员国的意见，以期进一步提高新闻活动的执行效率。目

前，没有任何关于合并联合国新闻中心的进一步建议在等待执行。假如收到这种

请求，新闻部将会同开发计划署及有关的东道国政府一道进行审议，然后将其提

交新闻委员会审议。可以注意到，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在其 20年的工作关系基础

上，仍在继续寻求合理利用手中有限资源的方式和途径，继续改善新闻方案的执

行情况，并在世界各地加强联合国的统一形象。 

 
 

 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64 B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联

合国新闻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的合并：执行东道国政府的意见”

的报告，
1
 欢迎新闻部已采取行动执行各东道国政府在答复秘书处的问题单时所

表达的意见，并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继续执行这些意见，并就此向新闻委员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 

2. 而且，大会还请秘书长向新闻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任何可

能的提案，以期在可行的条件下，按照个案处理的原则，继续以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执行合并政策，同时保持各联合国新闻中心在业务和职能上的独立性，并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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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道国关于确保联合国新闻中心的新闻职能和自主性不致受到不利影响的意

见，以实现合并政策所表明的改善联合国新闻提供能力的目标。本报告就是应这

两项请求而编写的。 

 二. 继续执行东道国政府的意见 
 

3. 为了落实 A/AC.198/2001/4号文件第 4段所报告的有关执行某一东道国政府

提出的意见的行动，秘书长为有关的联合国新闻中心任命了一位专职主任，他已

于 2001 年 8月就职。 

4. 继该份文件第 5段所报告的行动之后，新闻部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积极支

持下，向位于该国境内的 15 所大学图书馆提供了电脑、打印机和进入因特网的

设施，以便向学生们提供在线查索联合国新闻资料的机会。它还为接受该服务的

各机构的图书管理员们举办了一次培训班。为了在东道国政府的外交部长与新闻

部临时负责人所进行讨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而且为了在 2002 年里扩大这种拓

展努力，新闻部目前正在寻找位于该国其它地方、但可以加入该计划的其它大学

图书馆。它也在探索是否有可能通过发展电视会议等设施来进一步加强这些主动

措施。 

5. 关于 A/AC.198/2001/4号文件第 6段所报告的行动，在某所述地点的新闻助

理最近通过了晋升为专业人员类别的考试，并已被调往新的工作地点。为了进一

步加强该地点的联合国新闻中心，除了派人替补该工作人员之外，新闻部正在征

聘一名参考资料助理。而且，已经指示该新闻中心与驻该国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

派团的新闻单位密切合作，以增进两者的业务拓展。 

6. 鉴于与 A/AC.198/2001/4号文件第 7段有关的、某东道国政府的意见，在该

国首都的联合国新闻中心继续收到了增补的资源，这些再加上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的积极支持，加强了该新闻中心的新闻活动，并增进了它的业务拓展。还可以注

意到，新闻部在这一进程中继续努力将更多的资源恢复给予那些因前几年预算削

减而人员受到裁减的联合国新闻中心。 

 三. 关于继续合并工作的提议 
 

7. 自从合并工作于 1992 年开始以来，人们对该进程的目标及执行情况都有一

些不清楚，以致引起一些东道国的关切，并在新闻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

计划署）内部也引起关切。为了便利沟通及确保就有关合并工作的争议问题采取

适当行动，新闻部及开发计划署于 2001 年 9 月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审

查在外地的新闻领域里进行合作的各方面问题。该工作组的主要目标是展示联合

国的统一形象，并通过汇集资源和更密切的团队努力来加强合作。新闻部和开发

计划署商定，它们将完全根据大会所赋予的关于各新闻方案和关于将联合国新闻

中心与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合并的规定任务，通过该工作组继续进行合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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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于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个人努力，联合国各驻地协调员们已变得日益重视新

闻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外地的合作得到加强。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强调，秘书

长所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目标之一是要突出展现联合国的统一形象，因此各国家小

组有必要在同一面联合国旗帜下和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协调统一地工

作。在这一结构内，一个联合国新闻中心无论是已经合并，还是拥有来自新闻部

的专职主任，都是国家小组的关键成员之一，应发挥国家小组新闻活动方面的协

调中心的作用。如果在某一国家派有代表的所有联合国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同时

将各组织的努力和资源加以统一合并，这不仅可以避免工作重复，而且可以使授

权任务工作得到更有效的执行。 

8. 应当指出，1992年关于将联合国新闻中心与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合并的倡

议是基于新闻部与开发计划署在外地的合作历史所提出的，这种合作可追溯到

1980年代，其结果是 1990年达成一项关于合作的正式协议。2001 年新闻部临时

负责人和开发计划署署长设立的联合工作队的首期目标之一就是检查并且酌情

更新这一谅解。这一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9. 现在，新闻部与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在外地代表机构方面涉及到下列五种情

况： 

 (a) 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和联合国的新闻中心并设，新闻中心有一位新闻

部派来的专职主任； 

 (b) 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和联合国新闻中心并设，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代

表担任新闻中心主任； 

 (c) 设有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但不设联合国新闻中心； 

 (d) 设有联合国新闻中心，但不设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以及 

 (e) 设有联合国办事处，内附新闻单位，按照大会 1993 年 12 月 21 月第

48/209号决议的规定，该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为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代表。 

10. 为了确保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有效开展合作，新闻部在开发计划署的协助

下，继续拟订适当的措施，以期在世界所有地区改善人们获得有关联合国工作的

新闻资料的机会。因此，合并是一种按个案处理的机制，而不是“单一尺寸适合

所有人”的解决办法。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已经商定，在所有那些需要联合国驻

地协调员开展新闻工作的地点，该驻地协调员应当向新闻部的负责人报告其新闻

工作。 

11. 关于正式的合并，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都同意，有关合并的任何提议都必须

按照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来实施，即“在可行的条件下，按照个案处理的原则，

同时保持各联合国新闻中心在业务和职能上的独立性，并顾及东道国关于确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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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新闻中心的新闻职能和自主性不致受到不利影响的意见，以实现合并政策所

表明的改善联合国新闻提供能力的目标”。
2
 

12.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将联合国某新闻中心与开发计划署外地办事处合并的提

案在等待实施。如果任何东道国提出这种提案，新闻部和开发计划署将审查该项

措施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并且如果符合所有要求的话，它们会一起主动的与东

道国政府协商，就执行措施作出最后决定。 

13. 目前，已经有 17 个联合国新闻中心与开发计划署的外地办事处正式合并，

它们是：阿尔及尔、安卡拉、塔那那利佛、亚松森、布加勒斯特、科伦坡、喀布

尔、加德满都、金沙萨、拉巴斯、洛美、马那瓜、马塞卢、蒙罗维亚、巴拿马城、

圣萨尔瓦多和仰光等地的新闻中心（在最近几年，喀布尔、马那瓜和圣萨尔瓦多

的新闻中心一直没有运作）。此外，在若干东道国里，新闻部已要求联合国驻地

协调员为督导联合国新闻中心的工作给予合作，请求他们履行主任的职责，将其

作为一种临时安排。这种作法早在 1992 年正式合并工作开始之前一直在长期执

行，并通常是在前任主任调动和退休之后从新闻部工作人员中任命一位专职主任

之前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14. 不过在最近几年，由于连续的裁减预算，并由于成立了一些新的联合国新闻

中心，但却没有为此增拨资源，因此，许多中心一直没有一位国际征聘的专职主

任。这种中心通常是在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总体督导下，由一位当地招聘的专业

人员管理日常新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新闻部希望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增加联合

国新闻中心用于执行新闻方案的资源，以充分执行大会所规定的有关新闻职责的

任务，包括与开发计划署在有关东道国境内的活动有关的新闻任务，以致不必在

开发计划署的当地办事处内另行设立新闻单位。 

 四. 结论 
 

15. 新闻部已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为加强联合国新闻活动及协助新

闻部在全球层面展示联合国的统一形象做出的种种努力。 

16. 秘书长感谢各东道国继续为联合国新闻中心提供支助，并欢迎各有关东道国

政府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增进新闻中心的有效运作的各项建议。 

注 

 1
 A/AC.198/2001/4。 

 2
 见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64 B号决议。 


